
建设工程初步设计合同

工程名称:_」-纟型塑爱:人主兰差生宜叁整望型:四畦L_

合同编号 : YJ-202502 【 塑 081置二

发 包 人 : 西安市长安区第六中学

承 包 人 : 上海颐景建筑 直腥尘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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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点:~2堕堑t」叁变 区IⅡ墓鱼道里l篮遨垒口且置_



发包人 (全称)~里圭立医宝坚纟当立土兰~

承包人 (全称)工~上担咀IE曼丝鱼:筮i±直阻公亘l_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遵

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鱼望区篁立Ⅱ上生丝旦匡盒璧L簋遐亘匪L~及

有关事项协商 致,共同达成如 卜协议 :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 长安区第六中学学生宿舍楼建设项 目

新律 9层学牛宿舍楼顶 目.总律笳面积 14292平方米。配套津设给排水工程、暖通

T~禾早 由气 丁稗 、强豆弓由 T 程、消防工程等附属设旆。

2,工程地点:1堕圭立鱼 云:区型墓】红道」±镇业垒口里L呈

3.投资估算 : 718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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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 li程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

⒈工程设计范围:_坐逆』L±2匪盖里±些塑1生.亟匡L苎L兰生垄L玺搂自(u扭立~迟土~。

2.工程设计阶段:_塑苎立±L。

3.设计范围、阶段与服务内容详见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三、ir程服务周期

计划开始服务日期: 2025 年 11 29 日 。

计划完成服务日期: 2025 年 12 月 8 日。

具体工程初步设计周期以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的约定为准。

四、合同价格形式与签约合同价

合同价格形式: 总价合同

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人写)~叁金皿互伍丘工整_ (￥  385

合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初步设计及各专业深化、概算编制、初设的报

审报批 ,配合招标人初设阶段的所需工作。

五、发包人代表与项目负责人

发包人锿 :_李 玉!竖 ~ ,联系电话 : 13991177231  。

项目总负责人:~王塾~,联系电话:~13卫丝06326~,资格证书号:202上 104157。

初步设计项目负责人:~置凯,联系电话:135z2406326,资格证书号:⒛2.1310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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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 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

(1)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 ;

(2)通用合同条款 ;

(3)中标通知书 ;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七、承诺

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按照合同约定提供设计依据及勘察资

料等,并按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

设计人承诺按照法律和技术标准规定及合同约定提供 J△程设计服务。

八、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签订地点

本合同在 西安市雁塔区 签订。

十、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 一、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签字盖童丘 生效。

十二、合同份数

」匡兰兰」亘]Ι二丕:二二Ⅰ苎适苤」尘-L.∶匿」2虹二匡!Ⅱ立俭三~工巫立IL昱丛1【I荃=童」立、压止荃壅当佥LⅠ塾:直至兰邕法

∶佳:型iJ|L~~兰 ~正置!⒓|立生:=墨【卫:L~~!丛.工:垫!立!业:鱼L~



发包人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

授权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地  址 :

电  话 :

传  真 :

开户银行 :

银彳了巾长告弓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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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厶

讠i形扌如丿嗲ˇ   l
授权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设计

JIL山

称
 
 
 

人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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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西安市长安区引

镇街道引镇北街 地
23号

址 :

029-85886337  电  话 :

传   真

开户银行 :

银行帐号 :

H海市青浦区北青

公路9138号 1幢 3层M

区332室

()21-5505391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五角

场支行

03326700040046557

日签订时间:男''ˉ污年″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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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合同条款

⒈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与解释

合同协议书、通用合同条款、专用合同条款中的下列词语具有本 款所赋予的含义 :

1.11合同

1.1,1.1合 同:是指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当事人约定具有约束力的文件 ,构成合同的

文件包括合同协议书、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通用合同条款、中标通知书 (如果有 )、

投标函及其附录 (如果有 )、 发包人要求、技术标准、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图纸 (如

果有 )以及其他合同文件。

1.1,1.2合 同协议书:是指构成合同的由发包人和设计人共同签署的称为“合同协议书
”

的书面文件。

1.1,1,3中 标通知书:是指构成合同的由发包人通知初步设计人中标的书面文件。

1.1.⒈ 4投标函:是指构成合同的由初步设计人填写并签署的用于投标的称为
“
投标函
”

的文件。

1,1.1.5投标函附录:是指构成合同的附在投标函后的称为“投 标函附录”的文件。

1.1.1,6发包人要求:是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的,由发包人就工程项目的目的、

范围、功能要求及工程设计文件审查的范围和内 容等提出相应要求的书面文件 ,又称

设计任务书。

1△ 1.7技术标准 :是指构成合同的设计应当遵守的或指导设计的 国家、行业或地方

的技术标准和要求,以及合同约定的技术标准和要求。

1.1.1.8其 他合同文件:是指经合同当事人约定的与工程设计有关的具有合同约束力

的文件或书面协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进行约定。

1.1.2合同当事人及其他相关方

1.⒈ 2,1合 同当事人:是指发包人和 (或 )初步设计人。

1.⒈ 2.2发包人:是指与初步设计人签订合同协议书的当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

合法继承人。

1.⒈ 2.3初步设计人:是指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的,具有相应工程设计资质的当

事人及取得该当事人资格的合法继承人。



1,1.2.4分 包人:是指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分包部分工程初步设计工作,并与

初步设计人签订分包合同的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

1.1.2,5发包人代表:是指由发包人指定负责工程初步设计方面在发包人授权范围内

行使发包人权利的人。

1.1.2,6项 目负责人:是指由初步设计人任命负责工程设计,在初步设计人授权范围

内负责合同履行,且按照法律规定具有相应资格的项目主持人。

1.1.2.7联合体:是指两个以上设计人联合,以一个设计人身份为发包人提供工程设

计服务的临时性组织。

1.1.3工程初步设计服务、资料与文件

1.1.3.1工 程初步设计服务:是指设计人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的服务,包括工程设计基

本服务、工程设计其他服务。

1.1.3.2工程初步设计基本服务:是指设计人根据发包人的委托 ,提供编制房屋建筑

工程方案设计文件、初步设计文件 (含初步设计概算)基本服务费用包含在设计费中。

1.⒈ 3.3工程初步设计其他服务:是指发包人根据工程初步设计实际需要,要求初步

设计人另行提供且发包人应当单独支付费用的服务。

1.1,3.4暂停初步设计:是指发生初步设计人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全部或部分义务

情形而暂时中断工程初步设计服务的行为。

1,1.3.5工 程初步设计资料 :是指根据合同约定,发包人向初步设计人提供的用于完

成工程初步设计范围与内容所需要的资料。

1,1.3,6工 程初步设计文件 :指按照合同约定和技术要求,由初步设计人向发包人提

供的阶段性成果、最终工作成果等,且应当采用合同中双方约定的载体。

1,1.4日 期和期限

1上4.1开始初步设计日期:包括初步计划开始设计日期和实际开始初步设计日期。

计划开始初步设计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开始初步设计日期 ;实际开始初步设计日

期是指发包人发出的开始初步设计通知中载明的开始初步设计日期。

1,1.4,2完成初步设计日期:包括计划完成初步设计日期和实际完成初步设计日期。

计划完成初步设计日期是指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完成初步设计及相关服务的日期 ;实际完

成初步设计日期是指初步设计人交付全部或阶段性初步设计成果及提供相关服务日期。

1△4,3初步设计周期又称初步设计工期:是指在合同协议书约定的初步设计人完成

工程初步设计及相关服务所需的期限,包括按照合同约定所作的期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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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基准日期:招标发包的工程初步设计以投标截止日前 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

期,直接发包的工程初步设计以合同签订日前 28天的日期为基准日期。

1.1.4.5天 :除特别指明外,均指日历天。合同中按天计算时间的,开始当天不计入 ,

从次日开始计算,期限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 当天24∶ 00时。

1.⒈ 5合同价格

1.1.5.1签 约合同价:是指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在合同协议书中确定的总金额。

1,1.5,2合同价格又称初步设计费:是指发包人用于支付设计人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工

程初步设计范围内全部工作的金额 ,包括合同履行过程中 按合同约定发生的价格变化。

1.⒈ 6其他

1.1.6.1书 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 (包括电报、 电传、传真、电子数

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2语言文字

合同以中国的汉语简体文字编写、解释和说明。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使用两种以上语言时,汉语为优先解释和说明合同 的语言。

1.3法律

合同所称法律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

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合同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

1.4技术标准

1.41适用于工程的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工程所在 地的地方性标准 ,以

及相应的规范、规程等,合同当事人有特别要求 的, 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1.42发包人要求使用国外技术标准的,发包人与设计人在专用 合同条款中约定原文

版本和中文译本提供方及提供标准的名称、份 数、时间及费用承担等事项。

1.4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功能要求高于或严于现行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的 ,

应当在专用合同条款中予以明确。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应视为设计人在签订合

同前已充分预见前述技术 标准和功能要求的复杂程度,签约合同价中已包含由此产生

的设计费用。

1.5合 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合同的各项文件应互相解释 ,互为说明。除专用合同条款另 有约定外 ,解释

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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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同协议书 ;

(2)中标通知书 ;

(3)投标书及其附件 :

(4)本合同专用条款及勘察合同条款 ;

(5)本合同通用条款 ;

(6)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 ;

(7)设计文件、资料和图纸 ;

(8)构成合同组成部分的其他文件 ;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

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并根据其性

质确定优先解释顺序。

1.6联络

1.6.1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证书、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确

定和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送达接收人和送达地点。

1.6.2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各自的送达接收人、送达地点、

电子邮箱。任何一方合同当事人指定的接收人或送达地点或电子邮箱发生变动的,应提

前 3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发生变动。

1.6.3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送达至送达地点和指定接收人的来

往信函,如确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签 收的,视为拒绝签收一方认可往

来信函的内容。

1.7严禁贿赂

合同当事人不得以贿赂或变相贿赂的方式,谋取非法利益或损害对方权益。因一方

合同当事人的贿赂造成对方损失的,应赔偿损失,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8保密

除法律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发包人同意,设计人不得将 发包人提供的图

纸、文件以及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信息等商业秘密泄 露给第三方。

除法律规定或合同另有约定外,未经设计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将 设计人提供的技

术文件、技术成果、技术秘密及声明需要保密的资料 信息等商业秘密泄露给第三方。

保密期限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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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包人

2.1发包人一般义务

2,1,1发包人应遵守法律 ,并办理法律规定由其办理的许可、核准或备案,包括但不

限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叮证、建设工程方案设计批准、许可、核准

或备案。

发包人负责本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向规划设计管理部门的送审报批工作,并负责将报

批结果书面通知初步设计人。因发包人原囚未能及时办理完毕前述许可、核准或各案手

续,导致设计工作量增加和 (或 )设计周期延长时,由发包人承担延长的设计周期。

2.1.2发包人应当负责工程设计的所有外部关系 (包括但不限于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等 )

的协调,为设计人履行合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2.1.3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义务。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其负责工程设计的发包人代表的姓名、职务、联系

方式及授权范围等事项。发包人代表在发包人的授权范围内,负责处理合同履行过程中

与发包人有关的具体事宜。发包人代表在授权范围内的行为由发包人承担法律责任。发

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提前书面通知设计人。

发包人代表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其职责及义务,并导致合同无 法继续正常履行

的,设计人可以要求发包人撤换发包人代表。

2.3发包人决定

2,3,1发包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有权对初步设计人的设计 ll作、设计项目和/或设计

文件作出处理决定,初步设计人应按照发包人的决定执行,涉及初步设计月期和 (或 )

初步设计费用等问题按本合同第 11条 (工程设计变更与索赔 )的约定处理。

2.3.2发包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对设计人书面提出的事项作出书面决

定,如发包人不在确定时间内作出书面决定,初步设计人的设计周期相应延长。

2,4支付合同价款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向设计人及时足额支付合同价款。

2.5设计文件接收

发包人应按合同约定及时接收设计人提交的 |∶程设计文件。

3.初步设计人

3.1初步设计人一股义务



3.1,1初步设计人应遵守法律和有关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完成合同约定范围内的

建筑工程初步设计,提供符合技术标准及合同要求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提供施工配合

服务。

初步设计人应当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配合发包人办理有关许可、核准或备案手续

的,因初步设计人原因造成发包人未能及时办理许可、核准或各案手续,导致设计工作

量增加和 (或 )设计周期延长时,由设计人自行承担由此增加的设计费用和 (或 )设计

周期延长的责任。

3,1.2设计人应当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设计其他服务。

3.1.3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其他义务。

3.2项 目负责人

3.2.1项 目负责人应为合同当事人所确认的人选 ,并在专用合同条款中明确项目负责

人的姓名、执业资格及等级、注册执业证书编号、联系方式及授权范围等事项,项 目负

责人经设计人授权后代表设计人负责履行合同。

3,2.2初步设计人需要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提前书面

通知发包人 ,并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通知中应当载明继任项目负责人的注册执业资格、

管理经验等资料,继任项目负责人继续履行第 3,2.1项约定的职责。未经发包人书面同

意,初步设计人不得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初步设计人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按照

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初步设计人项目负责人确因患病、与初步设计

人解除或终止劳动关系、工伤等原因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发包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更

换。

3,2.3发包人有权书面通知初步设计人更换其认为不称职的项目负责人 ,通知中应当

载明要求更换的理由。对于发包人有理由的更换要求,初步设计人应在收到书面更换通

知后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进行更换 ,并将新任命的项目负责人的注册执业资格、

管理经验等资料书面通知发包人。继任项目负责人继续履行第 3.2,1项约定的职责。设

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3,3初步设计人人员

3.3.1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应在接到开始设计通知后 7

天内,向发包人提交设计人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安排的报告,其内容应包括建筑、结构、

给排水、暖通、电气等专业负责人 名单及其岗位、注册执业资格等。

3.3,2初步设计人委派到工程初步设计中的设计人员应相对稳定。初步设计过程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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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动,初步设计人应及时向发包人提交工程设计人员变动情况的报告。初步设计人更

换专业负责人时,应提前 7天书面通知发包人,除专业负责人无法正常履职情形外 ,

还应征得发包人书面同意。通知中应 当载明继任人员的注册执业资格、执业经验等资

料。

3.3.3发包人对于初步设计人主要设计人员的资格或能力有异议的,初步设计人应提

供资料证明被质疑人员有能力完成其岗位工作或不存在发包人所质疑的情形。发包人要

求撤换不能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职责及义务的主要设计人员的,初步设计人认为发包人有

理由的,应当撤换。初步设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的,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承

担违约责任。

3.4初步设计分包

3.4.1初步设计分包的一般约定

初步设计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设计转包给第三人,或将其承包的全部工程设

计肢解后以分包的名义转包给第三人。初步设计人不得将工 程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及

专用合同条款中禁止分包的工程初步设计分包给第三人,工程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

范围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 规定在专用合同条款中予以明确。初步设计人不得进行违

法分包。

3,4.2初步设计分包的确定

初步设计人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或经过发包人书面同意后进行分包 ,确定分包

人。按照合同约定或经过发包人书面同意后进行分包的,初步设计人应确保分包人具有

相应的资质和能力。工程初步设计分包不减 轻或免除设计人的责任和义务,初步设计人

和分包人就分包工程设计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3.4.3初步设计分包管理

初步设计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发包人提交分包人的主要工程初步设计

人员名单、注册执业资格及执业经历等。

3.4.4分包工程初步设计费

除本项第 (2)目 约定的情况或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分包工程初步设计费由

设计人与分包人结算,未经设计人同意,发包人不得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工程设计费 ;

生效的法院判决书或仲裁裁决书要求发包人向分包人支付分包工程设计费的,发包

人有权从应付设计人合同价款中扣除该部分费用。

3.5联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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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联合体各方应共同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协议书。联合体各方应为履行合同向发包

人承担连带责任。

3.52联合体协议,应当约定联合体各成员工作分工,经发包人确 认后作为合同附件。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未经发包人同意,不得修 改联合体协议。

3.53联合体牵头人负责与发包人联系,并接受指示,负责组织联合体各成员全面履

行合同。

3.54发包人向联合体支付设计费用的方式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4.工程设计资料

4.1提供工程设计资料

发包人应当在工程初步设计前或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2约定的时间向初步设计人提

供工程初步设计所必需的工程设计资料 ,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

彐巳
贝 o

按照法律规定确需在工程设计开始后方能提供的设计资料,发包人应及时地在相应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提交给发包人前的合理期限内提供 ,合理期限应以不影响设计人的正

常设计为限。

4.2逾期提供的责任

发包人提交上述文件和资料超过约定期限的,超过约定期限 15天以内,初步设计

人按本合同约定的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时间相应顺延;超过约定期限 15天以外时 ,

初步设计人有权重新确定提交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时间。

5.工程初步设计要求

5.1工程初步设计一般要求

5,11对发包人的要求

5,1.1.1发包人应当遵守法律和技术标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初步设计人违反法律

和工程质量、安全标准进行工程设计,降低工程质量。

5.1,⒈ 2发包人要求进行主要技术指标控制的,钢材用量、混凝土用量等主要技术指

标控制值应当符合有关工程设计标准的要求 ,且应当在工程初步设计开始前书面向初步

设计人提出,经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一 致后以书面形式确定作为本合同附件。

5,1.1.3发包人应当严格遵守主要技术指标控制的前提条件,由于发包人的原因导致

工程设计文件超出主要技术指标控制值的,发包 人承担相应责任。

5.⒈ 2对初步设计人的要求

12

`
~



△

ヵ

5.⒈ 2.1初步设计人应当按法律和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及发包人要求进行工程设计。

有关工程设计的特殊标准或要求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5.⒈ 2.2初步设计人发现发包人提供的工程设计资料有问题的,初步设计人应当及时

通知发包人并经发包人确认。

5.⒈ 2.3除合同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完成初步设计△∶作所应遵守的法律以及技术

标准 ,均应视为在基准日期适用的版本。基准日期之后, 前述版本发生重大变化,或

者有新的法律以及技术标准实施的,初步设计人应就推荐性标准向发包人提出遵守新标

准的建议 ,对强制性的规定或标准应当遵照执行。

5,⒈ 2,4初步设计人应当根据建筑工程的使用功能和专业技术协调要求,合理确定基

础类型、结构体系、结构布置、使用荷载及综合管 线等。

5.⒈ 2.5初步设计人应当严格执行其双方书面确认的主要技术指标控制值 ,由于初步

设计人的原囚导致工程设计文件超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约定的主要技术指标控制值比

例的,初步设计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初步设计人在工程设计中选用的材料、设各,应当注明其规格、型号、性能等技术

指标及适应性,满足质量、安全、节能、环保 等要求。

5.2工程初步设计保证措施

5,2,1发包人的保证措施

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完成与工程初步设计有关的各项工作。

5.2.2初步设计人的保证措施

初步设计人应做好工程设计的质量与技术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工程初步设计质量保

证体系 ,加强工程初步设计全过程的质量控制,建立完整的初步设计文件的设计、复核、

审核、会签和批准制度,明确各阶段的责任人。

5.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要求

5.3.1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编制应符合法律、技术标准的强制性规定及合同的要求。

5,3.2工程初步设计依据应完整、准确、可靠,设计方案论证充分,计算成果可靠 ,

并能够实施。

5.3.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深度应满足本合同相应设计阶段的规定要求,并符合国家

和行业现行有效的相关规定。

5,3.4I程初步设计文件必须保证 11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要求,按照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在工程设计文件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 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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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5.3.5应根据法律、技术标准要求,保证建筑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年限,并应在工程

初步设计文件中注明相应的合理使用寿命年限。

5.4不合格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处理

因初步设计人原因造成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不合格的,发包人有权要求设计人采取补

救措施,直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并按第 14.2款 (初步设计人违约责任 )的约

定承担责任。

6,工程初步设计进度与周期

6.1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

6.1.1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的编制

初步设计人应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提交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 ,工程初步设计进

度计划的编制应当符合法律规定和一般工程初步设计实践惯例 ,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

经发包人批准后实施。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是控制工程初步设计进度的依据,发包人

有权按照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中列明的关键性控制节点检查工程初步设计进度情况。

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中的初步设计周期应由发包人与设计人协商确定,明确约定

各阶段初步设计任务的完成时间区间,包括各阶段初步设计过程中初步设计人与发包人

的交流时间,但不包括相关政府部门对设计成果的审批 时间及发包人的审查时间。

6.1.2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的修订

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不符合合同要求或与工程初步设计的实际进度不 一致的 ,

初步设计人应向发包人提交修订的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 ,并附具有关措施和相关资料。

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在收到修订的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后 5

天内完成审核和批准或提出修改意见 ,否则视为发包人同意设计人提交的修订的工程设

计进度计划。

6.2工程初步设计开始

发包人应按照法律规定获得工程设计所需的许可。发包人发出的 开始设计通知应

符合法律规定,一般应在计划开始设计日期 7天前向初步设计人发出开始工程初步设

计工作通知,工程设计周期自开始设计通知中 载明的开始设计的日期起算。

初步设计人应当在收到发包人提供的工程设计资料,开始工程初步设计工作。

各初步设计阶段的开始时间均以初步设计人收到的发包人发出开始初步设计工作

的书面通知书中载明的开始设计的日期起算。

14



6,3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

6.3.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包人导致工程

初步设计进度延误的情形主要有 :

(1)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提供工程设计资料或所提供的工程设计资料不符合合

同约定或存在错误或疏漏的 ;

(2)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日期足额支付进度款的 ;

(3)发包人提出影响设计周期的设计变更要求的 ;

(4)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情形。

因发包人原因未按计划开始设计日期开始初步设计的,发包人应按实际开始初步设

计日期顺延完成设计日期。

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应在发生上述情形后5天内向发包

人发出要求延期的书面通知,在发生该情形后 10天 内提交要求延期的详细说明供发包人

审查。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 约定外,发包人收到初步设计人要求延期的详细说

明后,应在 5天内进行审查并就是否延长初步设计周期及延期天数向初步设计人进行

书面答复。

如果发包人在收到初步设计人提交要求延期的详细说明后,在约定的期限内未予答

复,则视为初步设计人要求的延期未被发包人批准。如果初步设计人未能按本款约定的

时间内发出要求延期的通知并提交详细资料,则发包人可拒绝作出任何延期的决定。

6.3.2因初步设计人原因导致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

因初步设计人原因导致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的,初步设计人应当按照第 1⒋2款

(初步设计人违约责任 )承担责任。初步设计人支付逾期完成工程设计违约金后, 不

免除设计人继续完成工程初步设计的义务。

6,4暂停初步设计

6.4.1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初步设计

因发包人原因引起暂停初步设计的,发包人应及时下达暂停初步设计指示。

因发包人原因引起的暂停初步设计,发包人应承担延长的初步设计周期。

6.4,2初步设计人原因引起的暂停初步设计

因初步设计人原因引起的暂停初步设计 ,初步设计人应当尽快向发包人发出书 面

通知并按第 1⒋2款 (设计人违约责任 )承担责任 ,且初步设计人在收到发包人复工指

示后 15天 内仍未复工的,视为初步设计人无法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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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的情形,初步设计人应按第 16条 (合同解除)的约定承担责任。

6.4.3其他原因引起的暂停初步设计  '

当出现非初步设计人原因造成的暂停初步设计,初步设计人应当尽快向发包人发出

书面通知。

在上述情形下初步设计人的初步设计服务暂停,初步设计人的初步设计周期应当相

应延长,复工应有发包人与设计人共同确认的合理期限。

当发生本项约定的情况 ,导致初步设计人增加初步设计工作量的,发包人应当另行

支付相应初步设计费用。

6.4.3暂停初步设计后的复工

暂停初步设计后,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消除暂停初步设计的影

响。当工程具备复工条件时,发包人向初步设计人发出复工通知,初步设计人应按照复

工通知要求复工。

除初步设计人原因导致暂停初步设计外,初步设计人暂停初步设计后复工所增加的

设计工作量,发包人应当另行支付相应设计费用。

6.5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发包人要求初步设计人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发包人应向初步设计人下达

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指示 ,初步设计人应向发包人提交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

件建议书,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建议书应包括实施的方案、缩短的时间、增加的

合同价格等内容。发包人接受该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建议书的,发包人和设计人

协商采取加快工程初步设计进度的措施 ,并修订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设计人认为提

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指示无法执行的,应向发包人提出书面异议,发包人应在收

到异议后 7天内予以答复。任何情况下,发包人不得压缩合理设计周期。

发包人要求初步设计人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或初步设计人提出提前交付工

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建议能够给发包人带来效益的,合同当事人 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

约定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奖励。

7,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

7.1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的内

工程初步设计图纸及设计说明。

发包人可以要求初步设计人提交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具体形式的电子版初步设计

文件。

16



7,2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交付方式

初步设计人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给发包人,发包人应当出具书面签收单,内容包

括图纸名称、图纸内容、图纸形式、份数、提交和签收日期、提交人与接收人的亲笔签

名。

7.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的时间和份数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的名称、时间和份数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

8.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

8.1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应报发包人审查同意。审查的范围和内容在发包

人要求中约定。审查的具体标准应符合法律规定、技术标 准要求和本合同约定。

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 ,自发包人收到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以及初步设计人的通知之日起,发包人对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审查期不超

过 15天。

发包人不同意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应 以书面形式通知初步设计人,并说 明不符

合合同要求的具体内容。初步设计人应根据发包人的书面说明,对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进

行修改后重新报送发包人审查,审查期重新起算。

合同约定的审查期满 ,发包人没有做出审查结论也没有提出异议 的, 视为初步设

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已获发包人同意。

8.2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审查或批准的,初步设计人

应当严格按照经发包人审查同意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进行修改,如果发包人的修改意见

超出或更改了发包人要求 ,发包人应当根据第 11条 (工程设计变更与索赔 )的约定 ,

向初步设计人另行支付费用。

8,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需政府有关部门审查或批准的,发包人应在审查同意初步设计

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后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期限内,向政 府有关部门报送工程设

计文件,初步设计人应予以协助。

对于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查意见,不需要修改发包人要求的,初步设计人需按该审查

意见修改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计文件;需要修改发包人要求的, 发包人应重新提

出发包人要求,初步设计人应根据新提出的发包人要 求修改初步设计人的工程初步设

计文件,发包人应当根据第 11条 (工程设计变更与索赔 )的约定,向初步设计人另行

支付费用。

8.4发包人需要组织审查会议对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进行审查的,审查会议的审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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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安排 ,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发包人负责组 织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会议 ,

并承担会议费用及发包人的上级单位、政 府有关部门参加的审查会议的费用。

设计人按第 7条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 )的约定向发包人提交工程初步设计文

件,有义务参加发包人组织的设计审查会议,向审查者介绍、 解答、解释其工程设计

文件 ,并提供有关补充资料。

发包人有义务向初步设计人提供设计审查会议的批准文件和纪要。初步设计人有义

务按照相关设计审查会议批准的文件和纪要,并依据合同约定及相关技术标准,对工程

初步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补充和完善。

8.5因初步设计人原因,未能按第 7条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 )约定的时间向发

包人提交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致使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无法进行或无法按期进行,造

成设计周期延长、窝工损失及发包人增加费用的, 设计人应按第 1⒋2款 (初步设计人

违约责任 )的约定承担责任。

8.6因初步设计人原因造成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不合格致使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无

法通过的,发包人有权要求初步设计人采取补救措施 ,直至达到合同要求的质量标准 ,

并按第 14.2款 (初步设计人违约责任 )的约定承担责任。

因发包人原因造成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不合格致使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无法通过

的,由此延长的初步设计周期由发包人承担。

8.7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审查,不减轻或免除初步设计人依据法律应当承担的责任。

9,施工现场配合服务

9,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应为初步设计人派赴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工

作、生活及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件。

9.2初步设计人应当提供初步设计技术交底 ,如果发包人在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施工

现场服务时限外仍要求设计人负责上述工作的,发包人应按所需工作量向初步设计人另

行支付服务费用。

10.合 同价款与支付

10.1合 同价款组成

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当在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5中 明确约定合同价款各组成部分

的具体数额,主要包括 :

(1)工程初步设计基本服务费用 ;

(2)工程初步设计其他服务费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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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未签订合同前发包人已经同意或接受或已经使用的初步设计人为发包人所

做的各项工作的相应费用等。

10.2合 同价格形式

发包人和设计人应在合同协议书中选择下列一种合同价格形式 :

(1)单价合同

单价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以建筑面积 (包括地上建筑面积和 地下建筑面积 )

每平方米单价或实际投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等进行合同 价格计算、调整和确认的建设工

程设计合同,在约定的范围内合同单 价不作调整。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

定单价包含的风险范 围和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并约定风险范围以外的合同价格的调

整方 法。

(2)总价合同

总价合同是指合同当事人约定以发包人提供的上一阶段工程设 计文件及有关条件

进行合同价格计算、调整和确认的建设工程设计合 同, 在约定的范围内合同总价不作

调整。合同当事人应在专用合同条 款中约定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和风险费用的计算方

法,并约定风险范 围以外的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3)其它价格形式

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其他合同价格形式。

10.3预付款的比例及支付

10.3.1预付款

10.3.4合 同款支付根据设计阶段分期进行支付。

10.4进度款支付

10.4.1发包人应当按照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5约定的付款条件及时向初步设计人支

付进度款。

10.4.2进度付款的修正

在对已付进度款进行汇总和复核中发现错误、遗漏或重复的,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

均有权提出修正申请。经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同意的修正, 应在下期进度付款中支付

或扣除。

10.5合 同价款的结算与支付

10.5.1对于采取固定总价形式的合同,发包人应当按照专用合 同条款附件 5的约

定及时支付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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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对于采取固定单价形式的合同,发包人与设计人应当按照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5约定的结算方式及时结清工程设计费,并将结清未支付的款项一次性支付给初步设计

人。

10.5.3对于采取其他价格形式的,也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及时结算和支付。

10.6支付账户

发包人应将合同价款支付至合同协议书中约定的初步设计人账户。

11,工程设计变更与索赔

11.1发包人变更 |∶程设计的内容、规模、功能、条件等,应当 向初步设计人提供书

面要求,初步设计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以及技术标准强制 性规定的前提下应当按照发

包人要求变更工程初步设计。

l1.2发包人变更工程设计的内容、规模、功能、条件或因提交的 设计资料存在错误

或作较大修改时,发包人应按设计人所耗工作量向设计人增付设计费,设计人可按本条

约定和专用合同条款约定, 与发包人协商对合同价格和/或完工时间做可共同接受的修

改。

1⒈ 3如果由于发包人要求更改而造成的项目复杂性的变更或性质的变更使得初步设

计人的设计工作减少,发包人可按本条约定和专用合 同条约定,与初步设计人协商对

合同价格和/或完工时间做可共同接受的修改。

1⒈4基准日期后 ,与工程设计服务有关的法律、技术标准的强 制性规定的颁布及修

改,由此延长的设计周 期由发包人承担。

11.5如果发生初步设计人认为有理由提出增加合同价款或延长初步设计月期的要求

事项,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应于该事项发生后 5天内书面

通知发包人。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在该事项发生后 10天 内,初步设计

人应向发包人提供证明初步设计人要求的书面声明,其中包括初步设计人关于因该事项

引起的合同价款和初步设计周期的变化的详细计算。除专用合同条款对期限另有约定外 ,

发包人应在接到初步设计人书面声明后的 5天 内,予以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 视

为发包人不同意初步设计人关于增加合 |司价款或延长初步设计周期的要求。

12,专业责任与保险

12.1初步设计人应运用一切合理的专业技术和经验知识 ,按照公认 的职业标准尽其

全部职责和谨慎、勤勉地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责任 和义务。

12.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应具有发包人认可的、履行本合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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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工程设计责任保险并使其于合同责任期内保持有效。

12.3工程初步设计责任保险应承担由于初步设计人的疏忽或过失而引发 的工程质

量事故所造成的建设工程本身的物质损失以及第二者人身 伤亡、财产损失或费用的赔

偿责任。

13.知识产权

13.1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发包人提供给初步设计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

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格书以及反映发包人要求的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

的著作权属于发包人,初步设计人可以为实现合同目的而复制、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

用于与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未经发包人书面同意,初步设计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

的而复制、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13.2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 ,初步设计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的文 件的著作权属

于设计人 ,发包人可因实施工程的运行、调试、维修、改 造等日的而复制、使用此类

文件,但不能擅自修改或用于与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未经初步设计人书面同意,发包

人不得为了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13.3合同当事人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侵犯对方及第三方的 知识产权。初步设计

人在工程设计时,因侵犯他人的专利权或其他知识产 权所引起的责任,由初步设计人

承担;因发包人提供的工程初步设计资料导致 侵权的, 由发包人承担责任。

13.4合同当事人双方均有权在不损害对方利益和保密约定的前 提下,在 自己宣传用

的印刷品或其他出版物 L,或申报奖项时等情形 F公布有关项目的文字和图片材料。

13.5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初步设计人在合同签订前和签订 时已确定采用的

专利、专有技术的使用费应包含在签约合同价中。

14.违约责任

14.1发包人违约责任

14.1,1合 同生效后,发包人因非初步设计人原因要求终止或解除合 同,初步设计人

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退还发包人已付的定金或发包人按 照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设

计人支付违约金;己开始设计工作的,发 包人应按照设计人已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计算

设计费,完成工作量不足 一半时, 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设计费;超过一半时 ,

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设计费。

14.⒈2发包人未按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5约定的金额和期限向初步设计人支付初步

设计费的,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初步设计人支付违约金。逾 期超过 15天时,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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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设计人有权书面通知发包人中止初步设计工作。自中止初步设计工作之日起 15天内

发包人支付相应费用的,初步设计人应及时根据。

14△ 3发包人要求恢复初步设计工作 ;自 中止初步设计工作之日起超过 15天后发

包人支付相应费用的,初步设计人有权确定重新恢复设计工作的时间,且初步设计周期

相应延长。

14.⒈4发包人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门对初步设计文件不进行审批或 本合同工程停

建、缓建,发包人应在事件发生之日起 15天内按本合同第 16条 (合同解除)的约定

向初步设计人结算并支付初步设计费。

14.1.5发包人擅自将初步设计人的初步设计文件用 卜本工程以外的工程 或交第三

方使用时,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应赔偿初步设计人囚此遭受 的损失。

14.2初步设计人违约责任

14.2,1合同生效后,初步设计人因自身原因要求终 I卜或解除合同,初步设计人应按

发包人已支付的定金金额双倍返还给发包人或初步设计人按照专用合同条款约定向发

包人支付违约金。

14.2.2由 于初步设计人原因,未按专用合同条款附件 2约定的时间交付工程初步设

计文件的,应按专用合同条款的约定向发包人支付违约 金, 前述违约金经双方确认后

可在发包人应付初步设计费中扣减。

14.2.3初 步设计人对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由于初

步设计人原因产生的初步设计问题造成工程质景事故或其他事故 时,初步设计人除负

责采取补救措施外,应当通过所投建设工程初步设计责任 保险向发包人承担赔偿责任

或者根据直接经济损失程度按专用合同 条款约定向发包人支付赔偿金。

14.2.4由 于初步设计人原因,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超出发包人与设计人书 面约定的主

要技术指标控制值比例的,初步设计人应当按照专用合同条款 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4,2,5初步设计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对工程初步设计进行分包的,发 包人有权要

求设计人解除未经发包人同意的初步设计分包合同,初步设计人应 当按照专用合同条

款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5.不可抗力

15.1不可抗力的确认

不可抗力是指合同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合同履行过 程中不可避免且

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 啸、瘟疫、骚乱、戒严、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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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和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的其他情 形。

不可抗力发生后 ,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收集证明不可抗力发生及不 可抗力造成

损失的证据 ,并及时认真统计所造成的损失。合同当事人 对是否属于不可抗力或其损

失发生争议时,按第 17条 (争议解决)的约定处理。

15.2不可抗力的通知

合同一方当事人遇到不可抗力事件 ,使其履行合同义务受到阻碍时,应立即通知合

同另一方当事人 ,书面说明不可抗力和受阻碍的详 细情况,并在合理期限内提供必要

的证明。

不可抗力持续发生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及时向合同另一方当事 人提交中间报告 ,

说明不可抗力和履行合同受阻的情况,并于不可抗 力事件结束后 28天内提交最终报

告及有关资料。

15.3不可抗力后果的承担

不可抗力引起的后果及造成的损失由合同当事人按照法律规定 及合同约定各自承

担。不可抗力发生前已完成的工程设计应当按照合 同约定进行支付。

不可抗力发生后 ,合同当事人均应采取措施尽量避免和减少损失 的扩大,任何一

方当事人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导致损失扩大的,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

因合同一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 ,在迟延履行期间遭遇不可抗力的, 不免除其违约

责任。

16.合同解除

16.1发包人与初步设计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16.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

(1)初步设计人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 ,经发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

限内修改后仍不能满足国家现行深度要求或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设计质量要求的,发包

人可以解除合同 ;

(2)发包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设计费用,经初步设计人催告后,在30天 内仍未支

付的,初步设计人可以解除合同 ;

(3)暂停初步设计期限已连续超过 180天 ,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的除外 ;

(4)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

(5)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或实际履行已无必要 ;

(6)因本工程项目条件发生重大变化,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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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任何一方因故需解除合同时,应提前 30天书面通知对方 ,对合同中的遗留问

题应取得一致意见并形成书面协议。

1⒍4合 同解除后 ,发包人除应按第 14,⒈ 1项的约定及专用合同条款约定期限内向设

计人支付己完工作的初步设计费外,应当向初步设计人支 付由于非初步设计人原因合

同解除导致初步设计人增加的设计费用,违约一方 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17.争议解决

17.1和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自行和解 ,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经双方签 字并盖章后作为

合同补充文件,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17.2调解

合同当事人可以就争议请求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行业协会或其他第三方进行调解 ,

调解达成协议的,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作为合同补 充文件 ,双方均应遵照执行。

17.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款中约定采取争议评审方式解决争议以及评审规则,并按

下列约定执行 :

17.3.1争议评审小组的确定

合同当事人可以共同选择一名或三名争议评审员,组成争议评审小组。除专用合同

条款另有约定外,合同当事人应当自合同签订后 28天 内,或者争议发生后 14天内 ,

选定争议评审员。

选择一名争议评审员的,由合同当事人共同确定;选择三名争议评审员的,各 自选

定一名,第三名成员为首席争议评审员,由合同当 事人共同确定或由合同当事人委托

已选定的争议评审员共同确定,或 由专用合同条款约定的评审机构指定第三名首席争

议评审员。

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评审所发生的费用由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各承担一半。

17.3.2争议评审小组的决定

合同当事人可在任何时间将与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共同提请争 议评审小组进行评

审。争议评审小组应秉持客观、公正原则 ,充分听 取合同当事人的意见,依据相关法

律、技术标准及行业惯例等 ,自 收 到争议评审申请报告后 14天内作出书面决定,并

说明理由。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对本事项另行约定。

17.3.3争议评审小组决定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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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评审小组作出的书面决定经合同当事人签字确认后 ,对双方 具有约束力,双

方应遵照执行。

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接受争议评审小组决定或不履行争议评审小 组决定的,双方可

选择采用其他争议解决方式。

17,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产生的争议,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合同 条款中约定以下

一种方式解决争议 :

(1)向约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争议解决条款效力

合同有关争议解决的条款独立存在,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 无效或者被撤销

均不影响其效力。

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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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用合同条款

1.一般约定

1.1词语定义与解释

1.1.1合同

1.⒈ ⒈8其他合同文件包括:经全」亘L当蛊△∶竺匣鲤生工墨 虹 L直立业 基直全Ⅰ型 速

扭丝觐塑 里~囱型延整工
1.3法律

适用于合同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三:些:匕!过:巴基:塑厘l垦丝型nn~Κ!土竺Δ至:星:彐:Ⅲ:豇建
箝 烛 、  〃待 沿 丁 胆 直11夜沿 )+市 |乙 咎 +田 幸口十 、 -  《亏幸ri钅;工 采早l舌 ·擂鼾准拿手甲查坠柘l|、   〃亏聿讠冯̄

^1^

`

担觐銮」鱼篚型堕涮兰土

1.4技术标准

1,4.1适用于工程的技术标准包括:丛血迹堕菹毽丛

1.4.2国 外技术标准原文版本和中文译本的提供方

1.⒋ 3发包人对工程的技术标准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

1.5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合同文件组成及优先顺序为:丛囱座班绉匿⒈

1.6联络

1.6.1发包人和初步设计人应当在~2_天 内将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批准、证明、

证书、指示、指令、要求、请求、同意、确定和决定等书面函件送达对方当事人。

1.6.2发包人与设计人联系信息

发包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发包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西安市长安区引镇 引镇北街 23号

李玉峰

发包人指定的联系电话及传真号码:  13991177231

发包人指定的电子邮箱: c11an叩nliuzhong@163.com

初步设计人接收文件的地点 :

初步设计人指定的接收人为 :

西安市雁塔区东仪 3号 2号厂房 2层

王凯

初步设计人指定的联系电话及传真号码:   13572406326

初步设计人指定的电子邮箱 : 381611740

1.8保密

保密期限 :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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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包人

2.1发包人一股义务

2.1.3发包人其他义务:

生上~⒊L1~发堕L丛Z±Ι奎L佥Enn王区~l±扭立立」±LL1立莶璺丛L负责2_差2日昱璺茎L扭l苎」鱼LL△」鱼

厘直立茎肚岜丞,匡堕芷D遴n鱼些宜迟且L~
2.1.3.2发包人按本合同规定的内容,向初步设计人提交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

性:Ⅱ∶凼.型l亟遗=鱼:虹l幽!逆i丛:土,Δl纽!薤!画i型!Ⅲ∶敛,豇:刻i壅:勤i连!丛巫,鼗:塑:鲥L.崖:盛

鱼生皇凵扭蜇塑期工._直型生 ~直攫坐丕犭±丝生出±土入里塞置劐割I里查篮二丛L
2LL玉L±叁鱼zL型壑釜:里望】定鱼旦土匪鱼盟墼交重型及四」哩邂旦规L童盟匝 1旦丞L座L

土讨LΔ道立叉里虹望卫丛重整幽箧生量.交级生型n土上坐L塑JJ里2~

2.1.3.4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 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出现重大错误,-或

犹!别:岜:塑!堕:刿:堡鱼:彐:型!迎:型【工.生:如:勤ini引:丛鱼.设:山:蛀|蚯i毪:盥!返.三1出.n∶垫:递:丞

勤 :鱼蛏:逝:进:送:玺:数:虹:L~卫:圈立 .且鱼|加ini匿:立:歪~立:四i虹.Cl冱:立:全且:L.J坦:业:王.

∶匪!丝:Ⅱ!凶:滢:遨i堕:三l堡勤:型:亘:逅.扭:步!如:凵!进:业:凼王:堡:塾.丝:翅I立:亟,认2」:型:连丛:篮.

土丞鱼LL盥L~直里左直」上立:LⅡ虹迎里确~_

2上上工且丛垄nnE纽匣赴现垣L坐理有关初步设计问题的工作人员,提供zL~璺虹

」巨生」置至三丕上签Ⅱ生二~但基医发生Ⅰ童Ⅰ且主上直立1岁Ⅱ土丛丞担旦_

2,2发包人代表

发包人代表 :

姓  名 李玉峰

职  务 : 副校长

联系电话 :   13991177231

发包人对发包人代表的授权范围如下:Δ苤丛生丛 卫 丛匪立迟且上直迹丝坠」型室设

计计划堕塞施、囱圭迟±∶里上上上童排)全狸型主塑-垒土土塑≡邕。

发包人更换发包人代表的,应当提前~3_天书面通知初步设计人。

2.3发包人决定

2,3,2发包人应在~7_天内对设计人书面提出的事项作出书面决定。

3,初步设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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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初步设计人一般义务

3.1.1初步设计人~星L~配合发包人办理有关许可、批准或备案手续。

3.1,3初步设计人其他义务:

3.1

合整。

3.1
'`

丞担担坐纽塞鱼翅L△
3.1

~z`

3.1.3.

1.3

人应予赔偿。
一

^ 3.6

揠篚跬暹垩岜J故必要调整补充,并承扣相关蕃用。

3.7

拒绝提垡鱼,型及王-丘配合。

3

羞直型担连匪凶丞堡塑规范要求的前提下予以采纳。



3.⊥ .3.Ini咧:立:Δ.座i鳖:遨:Wi咀:土.文:生:垫:m:圃l搬:扭:天1m!蛆:盟l丝:翻.

1卫查 L」∶整害揸 i觏.虫:剿娌 lⅢl囱二幽工笙杉噩丝改型邂逅Ⅱ壁渔丛里蛆盟 l

限内送 i大发包 人 并承相所有费用 谕期沃汰的 ,每揄期一 日应承相合同金额 日万分之

一的违约责任。

LⅡⅡ上衄凶址上丛应堡J幽虹业卫囟迟苎阢~z函匦鱼瑾三左泄亟.上塾丛迹项且
相:宫~:∶I查~」Lli凵:咝:型:工:宣」塾1些:捶!丛述:笠.~E1狴:型】哑:丛l丞~久:型:凶;型:业!上:遣:工2工:虹:丛龚[塑 :

血囱型n蠼L主鱼翅unL挂堕业上红鲑哕撞上生

廴⊥.廴~丛工亚立设i吐‘Δ∶直:义盘全立I垩E兰当i兰:L!凵:△[圣委圭业鱼銮:亟~里~基担型垦遐立LK工J△

z笙宣鲑型勤虽立L过壁土I五玺‘生左型望羽匾鱼担基鱼避z亚L虹1亟生直L~篮J火1血型Ⅱ虹匹J主道】

血:彐:觐纽:趾:漫:⊥~履.征.坠里营丝堑i望:壅廷:荃:廴 .

3.1.3.12初 步设计人须将本项 目设计组 人吊的名堂 、个 人资后等 咨料书而报沃

立鱼入二上好塾之鱼丛c丛;I≡差垄鎏鲨鱼Δ丕L圭里技之蝗L≡丛员王鳋追左鱼丝幽L~里四遐止

Δ盍暨邑姒缒壁速塑遗边垫 :室Ⅱ鱼士兰堕 L豆L设」吐zL亚1>Δ亟遏置致」垫±鳖巫L整整笠要基

及重且L
3.2项 目负责人

3,2.1项 目负责人

姓 '0'亻彐 : 王_凯

执业资格及等级 : 二级注册建筑师

注册证书号:_2021310组 57

联系电话:  13572406326

电子信箱:_3816117鲤 .幽土 C9旦

通信地址:_匝垄L立Z匡三理区 苤」义盗且置~2里二昱~△医
初步设计人对项目负责人的授权范围如下:丛潼:当:⒒∶匿刨:垫些区全.过垄堕:∈:口|烂型豇!医

目的血丝±1设立王生2~篷彐卫里全玉兰LL王丝△~

3.2.2初步设计人更换项目负责人的,应提前~1k天书面通知发包人。

初步设计人擅自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塑咝型⒒l二z!口ILF昱擅直重型凵豇:nn乏入,

在苤经发~~∶∶∶±入周盖:盏:匝:≡:望:屋:四:E~鱼~匮Δ2兰:塑:幽.L∶业:血发:鱼左:型业:型!撞:凵:垒:里直

口

3.2.3初步设计人应在收到书面更换通知后~7~天内更换项目负责人。

失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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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设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更换项目负责人的违约责任:囱步遐立凵匹豇廴医责Δ丘

』盥墓21△~Ⅲ至置望丕,直≡卫呢览望当凶座篓勤勤k盐且△王凶堕堕里型虹i丛里亟

JiJiii∶兰::!∶ L‘人二:I∶ :]∶,.l∶ l∶∶l1~∶∶∶追:,∶iz!:ii∶ .i鱼::i∶ ,lili首 i;i.ii查 :|∶ ,iiL|二 i∶叁i∶」ii:i∶ 1._。

3.3初步设计人人员

3.3.1初步设计人提交项目管理机构及人员安排报告的期限为全正遛EⅡ重上旦凶工

」臣.巫L邑笪堕出1担及入员墨土苎≡壁立丞旦土幽且L1垒丿凵炅童土L二致。

3.3.3初步设计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撤换主要设计人员的违约责任 :

囱苎型己土丛正丑豇≌殳直,迟I土盟型上生丝匿.I丕遵宣立生L沏匣k当n型至骏z座墅口巳笠蟾幽兰

发:堕i凵
`「
型丛|堕.凶:墨I凵ini互壁:立i筮旦:丛:屋:垫|L.」|亚i步,逡:立丿!速l咝I鱼!更换上立:型:垫lu|土入鱼:丝i工!型idi荭:左

基兰±壁立L-墅亘丛堑阶垄坠违望上鱼o

3.4初步设计分包

3.⒋ 1初步设计分包的一般约定

禁止初步设计分包的工程包括:丕全匣哑 亘亚 鱼王墨 IL兰三直立区L壁坐 立±佥鱼o

主体结构、关键性工作的范围 :

3.⒋ 2初步设计分包的确定

允许分包的专业工程包括 :

其他关于分包的约定 :

3.4.3初步设计人向发包人提交有关分包人资料包括 :

3.⒋ 4分包工程初步设计费支付方式 :

3.5联合体

3.5.4发包人向联合体支付初步设计费用的方式 :

⒋工程设计资料

4.1提供工程设计资料:执红通且条款℃

4.2逾期提供的责任:执红通且条款坠

5.工程设计要求

5.1工程初步设计一般要求

5.1.2.1工 程初步设计的特殊标准或要求: 执行通用条款

`

5.⒈ ⒉2工程初步设计适用的技术标准:执至工塑:丝I遨星.里室⊥崖匚」△」in坐l迫:咀

30



`

至:ii∶∶.:|∶∶l:∶ .z|li∶∶~i!∶ :!!i1.]ill∶∶∶∶土i∶ iii~l|ll:l:∶ _。

5.1.2.4工 程初步设计文件的主要技术指标控制值及比例:~上~坠

5.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要求

5,3,3工程初步设计文件深度规定:

5~旦
=里~⊥~盛匚I±荃L查1E⊥担」业立Li±」企墨亡1】鱼规走上查兰苤L~LLL筮查【置室工型]兰IL业业∠IL鱼效亘1」咀苤

规立,~i殳土.圭生丞~董:」∶塑型董卫L堇I工巫:亠~直:型i扯:LILl生:璺~苤:丞丛:兰:上三置凵LL~

L土上立盔如 i卫且窒∶区耋鳖 E∶设土:医Ⅱ塑独 ~幽型生」二及主型【丛业基1型L士且

苤逆 :塑:提~血:山ini遐.土:Ⅱ∶还!业:囝.立1立:凼:匹.土凵:丝:di上罡:迎:Ⅲ]圭萱:型~】:型:堕

困主应立上已壶幽 :丛上绝匪丞旦壁型拉圭囱 i扭矮里空丝暨丛~
臣上 3二 3芷勤基虹 数建圭上咝发 ~鱼LΔ进鱼」诅应芏吐炅生盥鱼 彐L~丕L三鱼仝血幽 经

盗芷凼 勖丞进红盟 L=塑堡型 咀 鱼垄亟型工土 丞担皿 型 幽 塑型 且 O

5.~3.3.4-提供报批报建的所有资型工-

6,工程初步设计进度与周期

6,1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

6.1.1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的编制

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提交的时间:璧至四塾鱼左望达L亘国△凼.·

合同当事人约定的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应包括的内容:包括丕亟工上如垫廑±玄L

迎汪塑壁立L型、屋Ⅱ土立⊥亠~诬步」垒i土笠≡设:LLIfΣ毁。

6.1.2工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的修订

发包人在收到I程初步设计进度计划后确认或提出修改意见的期限:.5王韭~日直。

6.2工程初步设计开始:全Ⅰ丝鱼.定凼丑嗟遨些L~

6.3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

6.3,1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设计进度延误

因发包人原因导致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的,其初步设计周期顺延,初设费用不变。

6.3.2因初步设计人原因导致工程初步设计进度延误的,初步设计人应在发生进度

延误的情形后~3 天内向发包人发出要求延期的书面通知,在发生该盾形后~,△_天内

提交要求延期的详细说明。发包人在收到初步设计人要求延期的详细说明后 ,⒌~天 内

进行审查并书面答复,且每延误 1天 ,初步设计人应当向发包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土全:

之~旦旦 违约金,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

6.3,3因不可抗力 (如 :重大自然灾害原因,不可抗力、政府文件要求等 )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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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原因确需延长初步设计周期的,初步设计人应于该事项发生后~旦~天内向发包人

提供证明初步设计人要求的书面声明,发包人应在接到初步设计人书面声明后的~IL天

内,予以书面答复。初步设计周期相应顺延,其费用不变。

6.5提前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

7.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

工程初步设计文件交付的时间、内容、及份数:鱼.旦宝成亘~旦 日内迫发,鱼Δ,提交初

立」生土图鱼玉Δ」医篁~Σ~报簋兰轰担关这I生扛画工苤J医及生圣上出筐L二式血幽L~

8.工程初步设计文件审查

8.1发包人对初步设计人的设计文件审查期限不超过 执鱼通用玺款_天。

8.2发包人应在审查同意初步设计人的工程设计文件后在~上~天内,向政府有关

部门报送工程初步设计文件。

8.3工程初步设计审查形式及时间安排:芷Ⅰ且El助[温】王I业主型暄趾】垦整人红~。
8.4审查会议:发鱼2L室堑垫E丝E四 L∶沮担苤宝业i韭r】纟幽妲至勤I型z整±止文生直查组 虹~

扭壁Ⅲ立LA负置宜查。叁拟盥王限王纟囤立日基鱼Ⅱ业团圭u圭丞担囱」勿垫吻匝置里=

9.施工现场配合服务

9.1发包人为设计人派赴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便利条件的内容包括: L

9.2初步设计人应当在交付初步设计文件及概算报告并经审查合格后~△日内提供

施工现场配合服务。

10.合同价款与支付

10.1合同价格形式

(1)单价合同

单价包含的风险范围: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

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 :

(2)总价合同

总价包含的风险范围:风险菹国连卫盥 囫~佥生业上~囱苎座LL变里上立丛型己乜L整坠殴

」唰垭澧L型超立 |旦业 出逦盗亚纽囤上查型侈进簋」鲤避涠皿囱娅遗 |且

已堑鲍鱼如土zΔ」龅 m上L~鱼翅步遐止人丞担。

风险费用的计算方法:区|佥:劐:豇:△1Wi泣|丛且l堕基.直皇:丝:佥l笪:乙:函:⒕!±l」∶E!立:入

合匣价:款主L结篁.世不予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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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范围以外合同价格的调整方法:」盆垦家:强.鱼』坐蹬遗绁zL=工!鱼丕丘立曜坠。

(3)其他价格形式 :

10,3预付款

10.3.1预付款的比例

预付款的比例~L。

10.3.2预付款的支付

预付款的支付时间:~\~支 付。
10.4合同款支付 : 30

款土且以Ⅰ凼虹Ⅱ盗蛭皿立业上

11.工程设计变更与索赔

11.1初步设计人应于认为有理由提出增加合同价款或延长初步设计周期的要求事

项发生后~里~天内书面通知发包人。

初步设计人应在该事项发生后~7_天内向发包人提供证明初步设计人要求的书面

声明。

发包人应在接到初步设计人书面声明后的~旦2~天 内,予以书面答复。

12.专业责任与保险

12.3初步设计人立 (需 /不需)有发包人认可的工程初步设计责任保险。

13.知识产权

13.1关于发包人提供给设计人的图纸、发包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

技术规格以及反映发包人关于合同要求或其他类似性质的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归臌

鱼入L

关于发包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苤瑾:o!⒓ |业:兰I豇里.幽:正鹰:垄i上.」I型:且业

基丛望L~」里丕.j韭.里亘:苎亚业到亘五茎塑匿扭鲑塾:k~

13.2关于初步设计人为实施工程所编制文件的著作权的归属:囱苎」LuC立史匝

工:壅:翅:幽i副i业:鱼:左生丝I崖:21由 :凵:鳘王发,鱼丛吐.立:型!垫Ⅱ,土Δ丕.能暹:嗟:业荭!纽:曳丑.工:生i瑾i汪:LIL∶垒!鱼

圭斐⊥旦自臣互Ι二~至以上应立豇里担应卫Ⅱ堇丝鱼童上⊥~

关于初步设计人提供的上述文件的使用限制的要求:苤经发鱼丛JIm△氩±匪步设

计人人不签L为王佥匣四Ⅱ业鲤 .鱼匝鳘扯工竺塑L丛里三上L盛塑Ⅰ望提∠基金国亟 匡立L歪型

应垦四旧尘迦型整座上上

13.3初步设计人在设计过程中所采用的专利、专有技术的使用费的承担方式:∶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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苎L设i土zk蛰雀咂筐立E血塑签立工旦虹当症采压L幽土赳Σ圭盗技述L幽」墓且翅业卫喳直玺1约全

里鲤LL直迎些址凵些翅土
14.违约责任

1⒋ 1发包人违约责任

1⒋ 1.1发包人支付初步设计人的违约金:全⊥亘生效亘 _发包
'|工
医韭互堕 鲎立上

'|ˇ
匣

匡瑾L荃塑止或篮险佥EL~囱步旦±LΔ苤±Eu垄幽圭直立L王竺型L~~基鱼入座鱼互垄」如土入立

位数匾m望工佥且发生1勤蚯奎遗Ⅰ日上~丛直塑票妮为生主~匡k≡凵由I进±殳立L王丘竺LL发鱼Δ

厘鲨旦至L囱立设土△旦宝L或直上座 1丞王血量止篁遐 i±L壁上」缠塑箧。

1⒋ 1.2发包人逾期支付初步设计费的违约金:发鱼△苤璧麦用全国玺款~阻生且红

设上2L~~里扭塑鲺±旦蛆幽塑鱼鱼~

1⒋ 2初步设计人违约责任

1⒋ 2.1初步设计人支付发包人的违约金:全正医道虹主Ⅰ匝步遐Ⅱ望踵珏≡勃慰巫皇

成垫一切损失 (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诉讼费、律师费、保伞费等其他费用 ):

14.2.2初 步设计人逾期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违约金:由置立逆凵LLK匾囚L

苤:垄:三:望IL∶边i豇:圣:款:盟l型i:2纟|堑:宣:鱼!±~Π∶垄:止:□!至:墅i亚步.迟:」∶望:纟:山lL.卫 :豇i亟迟.=∶玉:卫:生:巳:凶:土:鳌

10

发鱼Δ幽丝至垄洄鱼二~全l豇甾 迮丛邂盥通J巫扯凼查ni丛且L篮除~J亚凶蛀i丛应主世鱼

违J组金丕垄迎∶坝虐醴 .玺发包Δ￡匠勤娅。世匮基篮LL扭艺鲎辶LΔ迪室L且赌:慑~

初步设计人逾期交付工程初步设计文件的违约金的上限:Δ~。

1⒋ 2,3初步设计人初步设计文件不合格的损失赔偿金的上限:在全E垤豇型蛆回L

直王丝堕坐±L!m塾动圭:室:诬步遐立亘彐由勤:塾翅赶塞刂昆鳋卸廴丛塑豇荭I噎挂迦扛医王但

苤盛:娅凶迦±L工望螯斑发包Δi堕i月|迹扭山皱!岬 选让厶塑迩遗U垫錾鱼医扯救i遣迤工

差±艮盘 县塞猩度芭陵鱼Δ剑 」篮偿金L篮筐金鳌垄亘垫u匿垄哇 且进人觑 生多亟塑噩边上1且

塑虹 -且圃錾 垫道鱼妲 扯 :Δ衄胍螳 ~虫唑 L~
1⒋ 2.4初步设计人工程初步设计文件超出主要技术指标控制值比例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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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⒋ 2.5初步设计人未经发包人同意擅自对工程设计进行分包的违约责任:囱.蕴L设

芏L立l型:±i±立L尘鱼全正l工~立逆」已上△鱼 咀2立兰血筮鱼方支付设计费 10%的违约金。

玉圭立逆凵LLU墓因~苤通型矩逆DL至则-,发包人有权要求初步设计人无偿修改至审查

全整:L.型i搓:迹I型|色i凵i匾|盆:荃全正:L.堡i兰!L!凵:变:立!盥-除本合同的,初步设计人除返还全部已收

Δ皇立盥脍:z尘全 匣幽2~茎全且 圭凵盥匦塑 l到达设计人时解除。

上!工:L|△.⊥卫!丝i匪:红~l丕且l~壁:iinIL~k原 因发生的违约金,发包人可以从设计人当期支

上山芏」璧n上Ⅰ鳌土堕圭过型生生

15,不可抗力

15.1不可抗力的确认

除通用合同条款约定的不可抗力事件之外,视为不可抗力的其他情形:.氵盥 法规

∶]:2∶ ~[~L1=二 ~Ⅱ:豇:菱I丛~筮:立:堡垒~~」∶工」鱼五:担:二~△:垫:立l土改。

16.合同解除

16,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合同:

(1)初步设计人暂停设计期限己连续超过~10~天。

16.2发包人向设计人支付已完工作设计费的期限为~」辶天内。

17.争议解决

17.3争议评审

合同当事人是否同意将工程争议提交争议评审小组决定:~歪 ~。

17.4仲裁或诉讼

因合同及合同有关事项发生的争议,按下列第 (22种方式解决 :

(1)向 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

(2)向 工.程匝 业直.萱璧权的 ~人民法院起诉。

18.其他

1土上i荃王堇宜2型己旦丝匪置文丑且△-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均应当注明其

规描上上些辶_⊥生追笠圭土苤Ⅰ鱼拯工~生业22B十人不得指定生产厂、供应商。

议篁玺立王.丕全⊥亘m迎组盛塑尘 L~圭荃全国虽-直曰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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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昱~Lz匣纽三睦垦皇宜.2工见垫I签王社直扯DL~直关边」义ZL匹亩丛亘血来往虫匝~生

墓 :“∶迪!丝:理:亠.盘立 :瑟:彭:茳i隘!为.荃:剑:咝|Ⅲ!di∶佥L皇:堑i堑:醛:正i迥篁.些I岂!烛!h.立:经

力暄幽茔型逆迮k~鱼且入里.垫征为或塞丞芏至上发鱼Δ五红塞立L~
附件

附件 1:设计人向发包人交付的工程设计文件目录

附件 2:设计人主要设计人员表

附件 3:设计进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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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1:

设计人向发包人交付的工程设计文件目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特别约定 :

1.在发包人所提供的初步设计资料 (含设计确认单、规划部门批文、政府各部门批

文等 )能满足设计人进行各阶段设计的前提 卜开始计算各阶段的初步设计时间。

2,L述初步设计时闸包括法定的节假日。

3.图纸交付地点:发包人指定地。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提供电子版设计文件时,初步

设计人不能对电子版设计文件采取加密、设置访问权限、限期使用等保护措施。

序号 资料及文件名称 份数 提交日期 有关事宜

1 初步设计 (含概算编制 ) 3 在 2025年 12月 19日 前完成

2 全套初步设计成果电子文档 初步设计批复完成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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